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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般法律原則

有關函釋引用

2022/11/8 1

函釋說明

1 1 1 年新北市建築師公會
建 管 系 列 講 座 之 一

防火避難類

其 他



做成行政處分

締結行政契約

訂定法規命令/行政規則

確定行政計畫

實施行政指導

處理陳情程序

行政程序法

行政行為應受

法律及一般法律原則之拘束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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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法律原則

有關函釋引用

函釋說明

防火避難類

其 他

一般法律原則



有關函釋引用

函釋說明

防火避難類

其 他

依法行政之法律保留原則

依法行政第一層內涵，是行政行為須有法律之明確
授權始能作成，不能以消極的不牴觸法律為已足，
故此項又稱為積極之依法行政原則。

依法行政之法律優位原則

依法行政另一層內涵，行政行為應受法律及一般法
律原則之拘束，不得違背憲法、法律及命令，牴觸
者無效∘此項又稱為消極之依法行政原則。

一般法律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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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般法律原則



有關函釋引用

函釋說明

防火避難類

其 他

平等原則

非有正當理由不得為差別待遇，差別待遇禁止原則。
非齊頭式假平等，等則等之，不等則不等之。
無不法平等原則。

比例原則

採取之方法應有助於目的達成，即適當性原則。
選擇對人民權益損害最少者，即必要性原則。
造成損害不得與維護法益顯失均衡，即衡平性原則。

一般法律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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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般法律原則



有關函釋引用

函釋說明

防火避難類

其 他

誠信原則與信賴保護原則

行政行為應以誠實信用方法為之。
人民因信賴法秩序而安排其財產，不能因法規變更，
且非基於保護或公益所必要而遭受不可預見損害。
信賴基礎/信賴表現/信賴值得保護。

裁量禁止濫用原則

行政機關行使裁量權，不得逾越法定之裁量範圍，
並應符合法規授權之目的。
瑕疵類型有裁量逾越、裁量濫用及裁量怠惰。

一般法律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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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般法律原則



有關函釋引用

函釋說明

防火避難類

其 他

禁止不當連結原則

行政處分必須和其所欲維護法益具有相當關聯性。
手段正當、目的正當、符合比例，還需合理聯結。

符合公益原則

法律上所稱公益，係指各成員事實上利益。
動態、具相對性、不確定法律概念、無絕對標準。
法律概括條款規定，解決實務個案。

一般法律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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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般法律原則



有關函釋引用

函釋說明

防火避難類

其 他

行政自我拘束原則

行政機關對於相同或具有同一性之事件，應受合法
「行政先例」（或稱行政慣例）之拘束，如無實質
正當理由，即應為相同之處理，亦即行政機關一般
性反覆繼續進行處理所形成的行政先例，如在人民
之間已具有法的確信時，則可承認該具有習慣法地
位的行政先例原則存在，行政機關也應受拘束，無
自由行政之空間。
惟主張此原則時應具備三要件，須有行政先例存在。
行政先例須合法。須行政機關就該事件有裁量權限。

一般法律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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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般法律原則



有關函釋引用

函釋說明

防火避難類

其 他

法不溯及既往原則

人民按行為時法秩序決定其舉措應被保障，不溯及既
往為法治國家基本原則。
因公益之追求，非溯及既往不能達到行政目的，因涉
及人民權利義務，應以法律定之，方可溯及既往。
真正的溯及既往，指溯及業已終結之事實或法律關係。
不真正的溯及既往，指行政法規適用於過去發生但現
仍存在尚未終結之事實或法律關係，此係被允許。

一般法律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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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般法律原則



有關函釋引用

函釋說明

防火避難類

其 他
函釋層次

最終解釋 /  大法官解釋

立法解釋 /  主管機關

字面解釋 /  主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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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般法律原則

有關函釋引用

一般法律原則



有關函釋引用

函釋說明

防火避難類

其 他

一般法律原則

有關函釋引用 與所解釋之法規條文同等效力

但，當其所解釋之條文已經修正變更

原有函釋是否仍得繼續適用 ?

應經主管機關重新檢視方可確認
全部繼續適用 \ 一部繼續使用 \ 全部不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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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效力函釋



有關函釋引用

函釋說明

防火避難類

其 他

一般法律原則

有關函釋引用

函釋

文義解釋

補充解釋生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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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有關函釋引用

函釋說明

防火避難類

其 他

一般法律原則

有關函釋引用

函釋

文義解釋

補充解釋

其函釋內容原條文已明定，函

釋只是再次闡明立法原意，並

無新增規定，所以追溯自所解

釋之法規條文生效日之日起有

其適用。

惟在後之函釋如與在前之函釋

不一致時，在前之函釋並非當

然錯誤。於後函釋發布前，依

前函釋所為之行政處分已確定

者，除前函釋確有違法之情形

外，為維持法律秩序之安定，

應不受後函釋之影響，亦即，

若主管機關未要求回溯修改或

撤銷處分，原處分仍為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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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生效日



有關函釋引用

函釋說明

防火避難類

其 他

一般法律原則

有關函釋引用

函釋

文義解釋

補充解釋

係為還原立法意旨、彌補條文疏

漏及求取執法一致，以函釋新增

補充規定，此種補充解釋，為因

應執行需要新增內容，故允許給

予適用起始時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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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生效日



緩衝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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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有關函釋引用

函釋說明

防火避難類

其 他

一般法律原則

有關函釋引用

函釋生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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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有關函釋引用

函釋說明

防火避難類

其 他

一般法律原則

有關函釋引用

函釋生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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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有關函釋引用

函釋說明

防火避難類

其 他

一般法律原則

有關函釋引用

函釋生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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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有關函釋引用

函釋說明

防火避難類

其 他

一般法律原則

有關函釋引用

函釋生效日



有關防火區劃

有關避難設施

有關防火設備

有關防火構造

有關綜合檢討

有關基地地面

前言

一般法律原則

有關函釋引用

函釋說明

防火避難類

其 他

請釋條文內容

函釋結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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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釋說明

防火避難類

前言

有關函釋引用



第79條之2 (第1項 ) 防火構造建築物內之挑空部分、昇降階
梯間、安全梯之樓梯間、昇降機道、垂直貫穿樓板之管道間
及其他類似部分，應以具有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之牆壁、防
火門窗等防火設備與該處防火構造之樓地板形成區劃分隔。
昇降機道裝設之防火設備應具有遮煙性能。管道間之維修門
並應具有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及遮煙性能∘

函釋時間：105年11月28日

來文單位：臺北市政府\文山區安康平宅案

請釋條文：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79條之2

請釋摘要：豎道區劃\增設昇降機\以過廊連接

本條文旨在防止起火樓層之火煙透過昇降機道漫延至非起火
樓層之居室及避難路徑。

如昇降機設置於建築物外僅以過廊與建築物相連，且該過廊
各樓層立面透空達三分之一並達2平方公尺以上或過廊無頂
蓋者，無火煙漫延之虞，得免依本條文區劃分隔。

有關防火區劃 / 一

有關避難設施

有關防火設備

有關防火構造

有關綜合檢討

有關基地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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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釋時間：109年03月17日

來文單位：翁仲毅建築師事務所

請釋條文：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79條之2\第97條

請釋摘要：豎道區劃\樓電梯間\屋突出入口\遮煙性能

第79條之2 (第1項 ) 防火構造建築物內之挑空部分、昇降階
梯間、安全梯之樓梯間、昇降機道、垂直貫穿樓板之管道間
及其他類似部分，應以具有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之牆壁、防
火門窗等防火設備與該處防火構造之樓地板形成區劃分隔。
昇降機道裝設之防火設備應具有遮煙性能。管道間之維修門
並應具有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及遮煙性能∘

第97條 第1項規定室内安全梯之構造： (二 )進入安全梯之出
入口，應裝設具有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及半小時以上阻熱性
且具有遮煙性能之防火門。

有關防火區劃 / 二

有關避難設施

有關防火設備

有關防火構造

有關綜合檢討

有關基地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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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釋時間：109年03月17日

來文單位：翁仲毅建築師事務所

請釋條文：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79條之2\第97條

請釋摘要：豎道區劃\樓電梯間\屋突出入口\遮煙性能

第79條之2 (第1項 ) 防火構造建築物內之挑空部分、昇降階
梯間、安全梯之樓梯間、昇降機道、垂直貫穿樓板之管道間
及其他類似部分，應以具有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之牆壁、防
火門窗等防火設備與該處防火構造之樓地板形成區劃分隔。
昇降機道裝設之防火設備應具有遮煙性能。管道間之維修門
並應具有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及遮煙性能∘

第79條之2 立法意旨
1.防止起火樓層之火煙透過昇降機道漫延至非起火樓層∘
2.室內安全梯不具排煙功能，為避免煙流進入室內安全梯影響避難，故要求室内安全梯之防
火門應具有遮煙性能。

有關室内安全梯或昇降機道於屋頂突出物直接開設出入口於外牆，或昇降機道前設有昇降機
間併同區劃且昇降機間直接開設出入口於外牆，因出入口外側連接屋頂平臺無居室，且外氣
具有自然排煙功能，不致發生火煙透過昇降機道漫延至非起火樓層情形，其屋頂突出物室內
安全梯之防火門或昇降機道出入口之防火設備或昇降機間之出入口，得免具遮煙性能。

有關防火區劃 / 二

有關避難設施

有關防火設備

有關防火構造

有關綜合檢討

有關基地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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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釋時間：106年05月05日

來文單位：臺北市建築師公會

請釋條文：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79條之2\第88條

請釋摘要：豎道區劃\建築物內挑空\內部裝修限制

第79條之2 (第3項 ) 挑空符合下列情形，不受第1項之限制：
一、避難層通達直上層或直下層之挑空、樓梯及其他類似部分，其室內牆面與天花板以耐燃一級材
料裝修者。
二、連跨樓層數在三層以下，且樓地板面積在一千五百平方公尺以下之挑空、樓梯及其他類似部分。

第79條之2 (第1項 ) 防火構造建築物內之挑空部分、昇降階
梯間、安全梯之樓梯間、昇降機道、垂直貫穿樓板之管道間
及其他類似部分，應以具有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之牆壁、防
火門窗等防火設備與該處防火構造之樓地板形成區劃分隔。
昇降機道裝設之防火設備應具有遮煙性能。管道間之維修門
並應具有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及遮煙性能∘

第88條
建築物內部裝修材料應依下表。但符合下列不在此限：
一、已按每100平方公尺進行防火區劃 (部分用途除外 )。
二、裝設自動滅火設備及排煙設備。

有關防火區劃 / 三

有關避難設施

有關防火設備

有關防火構造

有關綜合檢討

有關基地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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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釋時間：106年05月05日

來文單位：臺北市建築師公會

請釋條文：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79條之2\第88條

請釋摘要：豎道區劃\建築物內挑空\內部裝修限制

第79條之2 (第1項 ) 防火構造建築物內之挑空部分、昇降階
梯間、安全梯之樓梯間、昇降機道、垂直貫穿樓板之管道間
及其他類似部分，應以具有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之牆壁、防
火門窗等防火設備與該處防火構造之樓地板形成區劃分隔。
昇降機道裝設之防火設備應具有遮煙性能。管道間之維修門
並應具有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及遮煙性能∘

第79條之2第1項規定挑空部分之豎道防火區劃，旨在確保垂直區劃之防火性能，避免垂直延燒∘

同條第3項明定，如避難層通達直上層或直下層之挑空部分，其室內牆面與天花板以耐燃一級材
料裝修者，挑空部分得不必依第1項規定設計防火區劃∘

但其與同編第88條消防安全設備與室內裝修耐燃材料之替換不同∘

是以，該挑空部分縱然裝設有自動滅火設備及排煙設備，如其室內牆面與天花板裝修材料非屬耐
燃一級材料，挑空部分仍應依第79條之2第1項規定進行防火區劃設計。

有關防火區劃 / 三

有關避難設施

有關防火設備

有關防火構造

有關綜合檢討

有關基地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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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釋時間：110年08月11日

來文單位：李祖原建築師事務所

請釋條文：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79-2條第1項

請釋摘要：豎道區劃\管道間維修門\防火遮煙性能\未貫穿樓地板
第79條之2 (第1項 ) 防火構造建築物內之挑空部分、昇降階
梯間、安全梯之樓梯間、昇降機道、垂直貫穿樓板之管道間
及其他類似部分，應以具有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之牆壁、防
火門窗等防火設備與該處防火構造之樓地板形成區劃分隔。
昇降機道裝設之防火設備應具有遮煙性能。管道間之維修門
並應具有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及遮煙性能∘

第79條之2第1項規定之豎道防火區劃，旨在確保垂直區劃
之防火性能，避免垂直延燒∘

上開規定規範之管道間，僅針對有垂直貫穿樓地板之管道間
而言，未貫穿樓地板者不在此限∘

有關防火區劃 / 四

有關避難設施

有關防火設備

有關防火構造

有關綜合檢討

有關基地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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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防火區劃 / 五

有關避難設施

有關防火設備

有關防火構造

有關綜合檢討

有關基地地面

函釋時間：111年07月12日

來文單位：林○○小姐

請釋條文：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79-2條第1項

請釋摘要：豎道區劃\管道間維修門\防火遮煙性能\連續樓板且填塞
第79條之2 (第1項 ) 防火構造建築物內之挑空部分、昇降階
梯間、安全梯之樓梯間、昇降機道、垂直貫穿樓板之管道間
及其他類似部分，應以具有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之牆壁、防
火門窗等防火設備與該處防火構造之樓地板形成區劃分隔。
昇降機道裝設之防火設備應具有遮煙性能。管道間之維修門
並應具有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及遮煙性能∘

第79條之2第1項規定之豎道防火區劃，旨因該等空間形成連
續樓層之樓地板缺口，於火災時成為火煙迅速垂直蔓延至其他
樓層之途徑，爰規定該等空間與同樓層其他部分以具防火時效
之牆壁、防火設備等區劃分隔。至管道間內如有連續之防火構
造樓地板，且貫穿管道間內樓地板之風管或其他管線與貫穿部
位合成之構造符合同編第85條規定，未形成樓地板之缺口，
非屬上開第79條之2第1項規範之「垂直貫穿樓板之管道間」，
其四周牆壁及維修門得免適用第79條之2第1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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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釋時間：110年03月31日

來文單位：葉松齡建築師事務所

請釋條文：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79-2條\第89條

請釋摘要：豎道區劃\昇降機間\住商混合\他棟化\95署函
第79條之2 (第1項 ) 防火構造建築物內之挑空部分、昇降階
梯間、安全梯之樓梯間、昇降機道、垂直貫穿樓板之管道間
及其他類似部分，應以具有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之牆壁、防
火門窗等防火設備與該處防火構造之樓地板形成區劃分隔。
昇降機道裝設之防火設備應具有遮煙性能。管道間之維修門
並應具有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及遮煙性能∘

第89條 以無開口且具有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之牆壁及樓地
板所區劃分隔者，適用本章各節規定，視為他棟建築物∘

本署95年8月21日營署建管字第0952912647號函
會議紀錄結論釋示「單棟或連棟式住宅，如一棟內僅有一住
宅單位，如為總樓地板面積未達1500m2且樓層數在5層以
下之防火構造建築物，內設昇降機時得免按同編第79條之2
第1項形成區劃分隔，自亦無防火設備遮煙性能之要求∘

有關防火區劃 / 六

有關避難設施

有關防火設備

有關防火構造

有關綜合檢討

有關基地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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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釋時間：110年03月31日

來文單位：葉松齡建築師事務所

請釋條文：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79-2條\第89條

請釋摘要：豎道區劃\昇降機間\住商混合\他棟化\95署函

如住宅與住宅以外用途之間業以無開口且具有一小時以上防
火時效之牆壁及樓地板所區劃分隔，區劃分隔後一棟內僅有
一住宅單位，並為總樓地板面積未達1500平方公尺且樓層
數在5層以下之防火構造建築物，其於同一住宅單位內設置
之昇降機道得依本部105年5月16日上開號函辦理，

第79條之2 (第1項 ) 防火構造建築物內之挑空部分、昇降階
梯間、安全梯之樓梯間、昇降機道、垂直貫穿樓板之管道間
及其他類似部分，應以具有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之牆壁、防
火門窗等防火設備與該處防火構造之樓地板形成區劃分隔。
昇降機道裝設之防火設備應具有遮煙性能。管道間之維修門
並應具有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及遮煙性能∘

有關防火區劃 / 六

有關避難設施

有關防火設備

有關防火構造

有關綜合檢討

有關基地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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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釋時間：111年07月14日

來文單位：錦翔土木包工業

請釋條文：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79-2條第1項

請釋摘要：豎道區劃\安全梯頂板\防火時效
第79條之2 (第1項 ) 防火構造建築物內之挑空部分、昇降階
梯間、安全梯之樓梯間、昇降機道、垂直貫穿樓板之管道間
及其他類似部分，應以具有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之牆壁、防
火門窗等防火設備與該處防火構造之樓地板形成區劃分隔。
昇降機道裝設之防火設備應具有遮煙性能。管道間之維修門
並應具有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及遮煙性能∘

第79條之2第1項規定之豎道防火區劃，旨在確保垂直區劃
之防火性能，除避免垂直延燒外，條文中所稱防火構造之樓
地板亦有防止其在火災中崩塌中斷，阻斷逃生路徑之作用∘

如防火構造建築物之安全梯於最上層四周牆壁之高度未達屋
頂，另於最上層樓地板與屋頂之間設頂板與安全梯四周牆壁
連接，依第79條之2第1項規定其頂板應為樓地板，故應符
合同編第70條規定之樓地板之防火時效。

有關防火區劃 / 七

有關避難設施

有關防火設備

有關防火構造

有關綜合檢討

有關基地地面

有關防火區劃 / 十

有關避難設施 / 八

有關防火設備 / 五

有關防火構造 / 二

有關綜合檢討 / 二

有關基地地面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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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釋時間：110年10月14日

來文單位：中茂資產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請釋條文：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79-2條第3項

請釋摘要：豎道區劃\建築物內挑空\區劃面積\遮煙性能

第79條之2 (第3項 ) 挑空符合下列情形，不受第1項之限制：
一、避難層通達直上層或直下層之挑空、樓梯及其他類似部

分，其室內牆面與天花板以耐燃一級材料裝修者。
二、連跨樓層數在三層以下，且樓地板面積在一千五百平方

公尺以下之挑空、樓梯及其他類似部分。

第79條之2 (第1項 ) 防火構造建築物內之挑空部分、昇降階
梯間、安全梯之樓梯間、昇降機道、垂直貫穿樓板之管道間
及其他類似部分，應以具有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之牆壁、防
火門窗等防火設備與該處防火構造之樓地板形成區劃分隔。
昇降機道裝設之防火設備應具有遮煙性能。管道間之維修門
並應具有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及遮煙性能∘

挑空部分之防火區劃
要求遮煙性能?

挑空部分之防火區劃
面積怎麼計算?

有關防火區劃 / 八

有關避難設施

有關防火設備

有關防火構造

有關綜合檢討

有關基地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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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釋時間：110年10月14日

來文單位：中茂資產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請釋條文：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79-2條第3項

請釋摘要：豎道區劃\建築物內挑空\區劃面積\遮煙性能
第79條之2 (第1項 ) 防火構造建築物內之挑空部分、昇降階
梯間、安全梯之樓梯間、昇降機道、垂直貫穿樓板之管道間
及其他類似部分，應以具有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之牆壁、防
火門窗等防火設備與該處防火構造之樓地板形成區劃分隔。
昇降機道裝設之防火設備應具有遮煙性能。管道間之維修門
並應具有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及遮煙性能∘

第79條之2第1項規定之豎道防火區劃，旨在確保垂直區劃之防火性能，避免垂直延燒∘

第3項第2款所稱「樓地板面積在1500平方公尺以下之挑空，樓梯及其他類似部分」之面積合
計方式，係指被挑空連通之各樓層鄰接挑空範圍之樓地板，樓梯及其他類似部分之樓地板面積
合計∘

挑空部分之防火區劃分隔構件，係位於挑空部分與各樓層鄰接挑空範圍之樓地板之間，且上開
規定並無要求遮煙性能∘

有關防火區劃 / 八

有關避難設施

有關防火設備

有關防火構造

有關綜合檢討

有關基地地面

2022/11/8 30



函釋時間：110年10月14日

來文單位：中茂資產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請釋條文：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79-2條第3項

請釋摘要：豎道區劃\建築物內挑空\區劃面積\遮煙性能

被挑空連通之各樓層鄰
接挑空範圍之樓地板

挑空部分之防火區劃
構件尚無要求遮煙性能

挑空部分之區劃分隔係
於挑空部分與各樓層鄰
接挑空範圍之樓地板間

挑空部分之防火區劃

1F

2F

3F
4F

5F

B1F

有關防火區劃 / 八

有關避難設施

有關防火設備

有關防火構造

有關綜合檢討

有關基地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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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9條 防火構造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在一、五○○平方公
尺以上者，應按每一、五○○平方公尺，以具有一小時以上
防火時效之牆壁、防火門窗等防火設備與該處防火構造之樓
地板區劃分隔。防火設備並應具有一小時以上之阻熱性。

前項應予區劃範圍內，如備有效自動滅火設備者，得免計算
其有效範圍樓地面板面積之二分之一。

本署95.2 .13營署建管字第0952902492號函會議紀錄議題
三決議 :「…防火構造建築物挑空部分依第79條之2第1項區
劃，區劃範圍內如備有效自動滅火設備，得適用第79條第2
項規定，免計算其有效範圍樓地板面積之二分之一。」但挑
空區域因考量自動滅火設備之有效性，挑空部分正下方不得
計入自動滅火設備之有效範圍。

函釋時間：110年10月21日

來文單位：張瑪龍陳玉霖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請釋條文：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79條

請釋摘要：面積區劃\自動滅火設備\95署函

有關防火區劃 / 九

有關避難設施

有關防火設備

有關防火構造

有關綜合檢討

有關基地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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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9條 防火構造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在一、五○○平方公
尺以上者，應按每一、五○○平方公尺，以具有一小時以上
防火時效之牆壁、防火門窗等防火設備與該處防火構造之樓
地板區劃分隔。防火設備並應具有一小時以上之阻熱性。

前項應予區劃範圍內，如備有效自動滅火設備者，得免計算
其有效範圍樓地面板面積之二分之一。

函釋時間：110年10月21日

來文單位：張瑪龍陳玉霖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請釋條文：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79條

請釋摘要：面積區劃\自動滅火設備\95署函

按本部消防署110.10 .7消署預字第1101118656號函：「…查上開設置標準第46條第1項第5款：
『撒水頭，依下列規定配置：五、中央主管機關認定儲存大量可燃物之場所天花板高度超過6公尺，
或其他場所天花板高度超過10公尺者，應採用放水型撒水頭。』係考量建築物天花板高度超過10公
尺之挑空區，一般密閉式撒水頭有裝置高度限制及反應時間等因素，為有效探測及控制火災，爰規範
上開場所應採用放水型撒水頭，其具與一般自動撒水設備同等以上效能。」
故挑空部分正下方如為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設置放水型撒水頭者，仍得適用第79條第2
項規定，免計算其有效範圍樓地板面積之二分之一，不受上開議題三決議後段「挑空部分正下方不得
計入自動滅火設備之有效範圍」之限制。

有關防火區劃 / 九

有關避難設施

有關防火設備

有關防火構造

有關綜合檢討

有關基地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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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9-1條 供下列各款使用之樓層，除避難層外，各樓層應
以具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之牆壁及防火設備分隔為二個以上
之區劃……(第二項 )自一區劃至同樓層另一區劃所需經過之
出入口，……出入口設置之防火門，關閉後任一方向均應免
用鑰匙即可開啟，並得不受同編第76條第5款限制。

函釋時間：111年08月19日

來文單位：立法委員張其祿國會辦公室

請釋條文：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99-1條

請釋摘要：水平區劃\防火門開啟方向\96部函

第99條之1規定各樓層應分隔為二個以上之區劃，自一區劃至另一區劃經過之防火門，關閉後任一方
向均應免用鑰匙即可開啟，查本部96年5月3日修正說明四亦載明：「……因二區劃互為另一區劃之暫
時避難區域，應免用鑰匙即可開啟進入另一區劃，且因二方向均為可能之避難方向，爰規定防火門開
啟方向不受朝避難方向開啟之限制。」上開第99條之1規定兩區劃間之防火門「關閉後任一方向均應
免用鑰匙即可開啟」，係規範應免用鑰匙即可開啟進入另一區劃，並已明定防火門不受朝避難方向開
啟之限制，亦即，無涉及防火門開閉型式（推、拉或雙向推開）之限制。

有關防火區劃 / 十

有關避難設施

有關防火設備

有關防火構造

有關綜合檢討

有關基地地面

本部96年5月3日台內營字第0960802250號令之修正說明四載明：「……因二區劃互為另一
區劃之暫時避難區域，應免用鑰匙即可開啟防火門進入另一區劃，且因二方向均為可能之避難
方向，爰規定防火門開啟方向不受朝避難方向開啟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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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1條第2項 高層建築物連接特別安全梯間之走廊應以具
有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之牆壁、防火門窗等防火設備及該樓
層防火構造之樓地板自成一個獨立之防火區劃。

函釋時間：107年06月14日

來文單位：臺北市建築師公會

請釋條文：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241條第2項

請釋摘要：高層建築物\面積及層間區劃\走廊鄰接外牆

本條文旨在防止起火居室之火災延燒至走廊再延燒至其他非
起火居室，以確保避難路徑安全。

高層建築物連接特別安全梯間之走廊如鄰接外牆，其外牆及
開設於外牆之門窗未連接建築物內部空間，如已符合同編第
79條第3項及第4項有關面積區劃之規定或第79條之3有關層
間區劃之規定 (即牆壁及樓板突出外牆50公分以上，或其交
接處之外牆面長度有90公分以上具有同等防火時效 )，已防
範由同幢建築物內相鄰防火區劃之互相延燒，即符合法規意
旨。

有關防火區劃 / 十一

有關避難設施

有關防火設備

有關防火構造

有關綜合檢討

有關基地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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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釋時間：109年07月10日

來文單位：郭秋利建築師事務所

請釋條文：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243條第2項

請釋摘要：高層建築物基地\(燃氣設備之)用途區劃\高低樓層分棟

建築基地有數幢建築物，其中有高度在50公尺或樓層數16層以上
之高層建築物，及未達50公尺且樓層數未達16層之非高層建築物，
如各建築物地面上機能完全獨立分開僅地下層相連，且相連之地
下層無使用燃氣設備空間，各幢間又已設計合規之防止延燒之防
火間隔，則基地內非高層建築物，使用燃氣設備之空間得免依第
243條第2項區劃分隔；如地上層有相連，或相連之地下層有使用
燃氣設備空間，該非高層建築物內使用燃氣設備之空間，仍應依
第243條第2項區劃分隔。

第243條第2項 高層建築物設有燃氣設備時，應將燃氣設備集中
設置，且與其他部分以具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之牆壁、防火門窗
等防火設備及該層防火構造之樓地板予以區劃分隔。

有關防火區劃 / 十二

有關避難設施

有關防火設備

有關防火構造

有關綜合檢討

有關基地地面

2022/11/8 36



內政部營建署建築管理組

組 長

高文婷

簡 報 結 束
敬 請 指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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